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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胆琴心，听女检察官讲故事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徐美龄

 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是一个很普通的科室，但是，因为
一个个“她”的出现，这个科室又显得很不普通。这个科室有 8 名检察官，
其中 7 名是女性，3 名女检察官分别担任了科长、副科长职务；2011 年
以来，这个科室办案 1899 件，凭郴州市十分之一的公诉力量办理了全市
近三分之一的刑事案件，其中女检察官办案 1450 件，占全科案件比例的
76.36%，相当于平均每人每年独立办案 70 起。她们多人获得“全省十佳
公诉人”、“全市十佳公诉人”荣誉称号，连续三年蝉联全市检察系统公诉
业务考核第一名，还荣获“湖南省巾帼文明岗”等多项荣誉称号。

  她们中，有人被称作“袁捕头”；有人爱拍儿子照片，却从来不敢在微信、
微博上晒；有人笑称跟自己出门最安全，因为她知道，郴州哪个地方寻衅
滋事最多，哪个地方飞车抢包频发，那个娱乐场所犯罪率高……

作为女检察官，她们在公众面前，通常是严肃的面孔、干练的发型，
再配上一身制服，只可远观。其实，她们既执法如山，也柔情似水；她们
既是工作上的“女汉子”，也是生活中的俏佳人。

袁章午：提审的嫌疑人总哭着说谢谢她
在郴州市北湖区检察

院的五楼办公室里，厚厚
的档案材料堆满了公诉科
科长袁章午的办公桌。中
午12 点半，公诉科办公室
的每位检察官依然处在工
作状态。

一般人印象中的检察
官，都是不苟言笑的。而
记者眼前的女检察官袁章
午，身形娇小，衣着简单素
雅，待人温婉，说话轻声
细气。

“袁捕头”是同事们送
给袁章午的外号，也是对
她气场如此强大的赞赏。
袁章午有一项“绝活”：经
她提审的嫌疑人，多半会
哭得稀里哗啦，最后还要
对她千恩万谢。在这个瘦
小的女检察官身上，“正义”
两个字显得如此生动。

2008 年 6 月，在办理
成某涉嫌抢劫罪公诉案件
时，被告因为己方证据不
足，即将要被判罪名成立，
这时，被告的辩护律师当
庭提出袁章午与被害人存
在利害关系，向法庭申请
要求她回避。当下，旁听席
上被告人的亲属更是对她
破口大骂。休庭后，袁章
午遭到了被告家属的围攻
和谩骂。但整个过程，袁
章午泰然自若，为了工作
被人身攻击，这并不是第
一次，可能也不会是最后

一次，袁章午委屈但是越
发坚定。经过检察长批准，
她再次以公诉人身份出庭
公诉。在被告家属的怒目
以视中，经过调查举证、质
证后，袁章午在发表公诉
词中说道：“今天我仍能以
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庭支
持公诉，事实证明被告人
成某是无端猜测，回避的
理由不成立。尤其是被告
人家属不分青红皂白对公
诉人进行人身威胁、恐吓，
这不仅不会使我退却，相
反更坚定我揭露事实真相
的决心！”被告成某最终认
罪，并向袁章午道歉。

犯罪毁灭的，可能是
一个人一生的幸福，更可能
是一个家庭的未来。袁章午
经常告诉自己的儿子，人要
活得自由，就坚决不能触犯
法律。而作为一个检察官，
袁章午认为法律的终极目
的，不是惩罚，而是拯救。

2007 年，正在郴州某
中学读高三的向某晚自习
逃课上网。在网上看到了
一些不雅视频后，他在返
校途中对一名年轻女子作
出了猥琐动作，但因为过于
害怕并未得手就逃跑了。女
子报警后，向某被抓，并
因涉嫌强奸罪被拘留。

经过全面调查，办案
人员发现向某是某重点中
学的学生，平时在校表现

良好，无恶习和前科劣迹，
且同学老师对其人品都十
分肯定。

拿到案子的袁章午心
情很沉重，对于一个即将
参加高考的青少年，导致
犯罪纯属网络引诱和一时
冲动。也许是同样作为母
亲，袁章午更能体会到孩
子家长的痛心和无助。对
于偶然失足的未成年人，
一旦逮捕，在看守所羁押
期间容易使其受到“交叉
感染”，人格精神容易受
到创伤，很有可能断送他
们的美好人生，颠覆其命
运。考虑到这些因素，一
方面，袁章午在提审时教
育向某，让他深刻悔悟，
并与他的家长、学校取得
联系，共同做好向某的帮
教工作；另一方面，她召
集向某家长和被害人直接
进行协商。当从袁章午口
中得悉向某的详细情况和
检察院的一番用意后，被
害人表示极大的宽容，最
终也愿意与向某的家人达
成谅解。

半年后，向某被一所
重点本科院校录取，袁章
午收到了一封来自向某的
信：“袁阿姨，非常感谢您
对我的教育、警醒，让我
在错误的轨道上悬崖勒马
……”

朱丽敏：打黑除恶，她是被告律师也佩服的检察官
“你看这是我的儿子，很可爱吧……”

女检察官朱丽敏反复翻着手机中的图片向
记者展示。跟很多年轻的母亲一样，她喜
欢给孩子拍很多照片记录他的成长，可是
丈夫却跟她说，千万不要将儿子的照片公
开上传到微信、QQ，也不要跟别人过多的
谈及自己的家庭。这一切都只是因为，朱
丽敏所办理的案件中大多数是打黑除恶的
大案要案，她所面对的不只是法庭上的犯
罪分子，还有这些犯罪分子身后更大的危
险漩涡。

2013 年，唐某卫、唐某亮、唐某量等
24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一
案，是郴州市检察机关自新刑事诉讼法实
施以来提起公诉的第一起涉黑犯罪团伙案
件，也是北湖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涉
案人数最多的涉黑犯罪团伙案件。为了将
该案办成铁案，朱丽敏与专案组成员封闭
办案 50 多天。

在办案过程中，朱丽敏时常会接到恐
吓电话，甚至凌晨 1 点、半夜 3点，也时
常有恐吓电话打来。每每这个时候，她总
会迅速跑到儿子的房间看看，看到空空的
房间才想起孩子由外公外婆照顾着。情绪
过于紧张时，她甚至会在梦中大声重复犯
罪分子的罪行，被丈夫叫醒安慰后，却再
也睡不着了。朱丽敏说，对于丈夫和孩子，
她时常感觉到很抱歉，生怕他们遭遇不知
名的报复，而他们却总担心她的安危。

在提审嫌疑人时，朱丽敏总是从情从
理举例让他们理解自己所犯的罪名，直到
涉黑案的一名主要头目对她说：“检察官同
志，我知道你绝对不会放过我，但是同样
我也相信你，绝对不会冤枉我。”

2013 年 8月12日，当朱丽敏带领公诉
组拖着装满案卷的大号旅行箱出现在法庭
上时，同行都捏了一把汗：她们的“对手”

是 24 个被告人聘请的 12 个辩护人组成的
律师团。5天的庭审，长达 62页的起诉书，
作为主办公诉人的朱丽敏掷地有声的举证，
环环相扣的答辩，充分揭露了被告的犯罪
事实，就连辩护律师也不得不折服。最后
24 名嫌疑人，全部判处了实刑。

长年封闭式的办案，让朱丽敏总是离
家不远却难以回家，对儿子甚是想念却难
以呵护。9 年来，朱丽敏办每一件案子都
风风火火，绝不含糊，“如果我不在办公室
阅卷，那我就在看守所提审；如果不在看
守所提审，那就在法院开庭。”朱丽敏为工
作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她笑称自己
有着特殊的“公诉”情结，越是案情复杂，
她越乐于挑战。

2011年，家住安徽的未成年人王某来
到郴州，卖掉自己一个肾只为买一个苹果
手机，成为当年轰动网络的热点事件。起
初这个案子均以涉嫌非法经营罪立案、批
捕，为保护被摘肾少年的合法权益，朱丽
敏通过仔细分析和反复论证，将该案改变
定性为故意伤害案，最终促成刑事和解。

2011年，郴州市北湖区首例黑社会性
质组织犯罪案“12.12”专案。涉案人数众多，
时间跨度长，民怨极大。承办人朱丽敏也
将这块硬骨头拿下，在短短的 11天里，审
查了上万页的案卷材料，涉嫌 22 名犯罪嫌
疑人的 12 项罪名、35 起犯罪事实和 29 起
违法事实，写下了18万余字的公诉案件审
查报告和 3万余字的起诉书。21 名被告人
最终被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至拘役不等的
刑罚。

“2014.4.9”湖南省衡阳市贿选案，郴
州市北湖区检察院公诉科承办其中的 13
起，朱丽敏去衡阳封闭式办案 6 个月，顶
住各方压力执行起诉，最后13 起涉案人员
13人被判处了有期徒刑、拘役不等的刑期。

在北湖区检察院公诉科里，7 名女检
察官办案各具特色，而性格大大咧咧的吴
媚却是被公认为心思最为缜密的公诉人。

2013 年，吴媚接手郴州永兴人邓某的
交通肇事案。表面上，这是一起普通的交
通肇事案，吴媚却在案件细节审查中发现
了问题。邓某证词中说带被害人去医院救
治，可通过调取监控以及邓某的通话记录
显示，邓某当时驾车是朝医院相反的方向
行驶，并在途中有多次通话。经过多次取
证之后，吴媚发现了真相。原来，邓某当
时在撞倒被害人后将其抱上了车，被害人
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下，邓某起初准备自己
处理受害者故驾驶车辆往城外走去。在这
期间，邓某电话联系朋友后，又改变主意
将受害者送往医院，最终因为延误救治时
间从而导致被害人死亡。

吴媚在准确界定普通交通肇事犯罪和
交通肇事后转化型犯罪之间的区别后，运

用刑法专业知识严密分析，通过引导侦查
补证，亲临模拟现场分析，还原案件事实，
在取得大量佐证证据后，果敢判定邓某的
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而非交通肇事罪。

虽然这起交通肇事案，双方当事人在
最初时存在一些争议，但吴媚的认真却让
这些争议消失了。最终，法院判处邓某有
期徒刑十一年，邓某也未上诉。

吴媚告诉记者，往往一个小的细节极
有可能造成冤案错案，她要做的就是还原
事实真相。

在公诉科工作 10 年的时间里，因为长
期处于高频率的细节审查上，吴媚笑称跟
自己出门最安全，因为她知道郴州哪个地
方寻衅滋事最多，哪个地方飞车抢包频发，
那个娱乐场所犯罪率高。

但不管怎样，吴媚说激情与挑战并存
这才是生活，公诉人就是要将公平和正义
进行到底！

吴媚：大大咧咧却心思缜密

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现有检察官8 名，其中女检察官7名，3 名女检
察官分别担任了科长、副科长职务。7名女检察官平均年龄32岁，均系中共党员，全
部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其中研究生 2 名。2011年以来，公诉科共办案 1899 件，凭全
市十分之一的公诉力量办理了全市近三分之一的刑事案件，其中女检察官办案 1450 件，
占全科案件比例的76.36%，相当于平均每人每年独立办案70 起。一直以来，郴州市
北湖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女检察官们在忠实履行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职责
中，正气凛然，执法如山，在公诉岗位上彰显了新一代女检察官的飒爽英姿，为构建
依法治国的法治社会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先后荣获“郴州市芙蓉标兵岗”、“郴州市巾
帼文明岗”、“湖南省巾帼文明岗”等荣誉称号，还多次被评为全市检察系统先进集体、
北湖区“打黑除恶”工作先进集体，连续三年蝉联全市检察系统公诉业务考核第一名。
公诉科女检察官们多次被市、区党委记功、嘉奖，多人获得“全省十佳公诉人”、“全
市十佳公诉人”、“郴州市杰出青年卫士”、先进个人、全省检察系统优秀调研论文等
多项荣誉。

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的 7名女检察官 ( 从左至右 )：成银、刘玲、朱丽敏、袁章午、吴媚、李扬扬、李玉琼。

她们》

——记郴州北湖区检察院的“检花”们


